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备案申请表
	申请单位（分包发包人）
（请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总包工程名称
	
	总包工程编号
	

	资金来源
	政府   %；国有   %；集体   %；私有   %；外资   %；其它   %

	建设单位
	
	施工许可证序号
	

	分包工程名称
	
	分包工程编号
	

	分包方式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直接发包

	交易场所
	□市交易中心     □其他
	分包工程合同价
	万元

	分包承包人
	
	资质类别及等级
	

	分包工程项目经理（或劳务作业队长）
	
	资格等级
及证书号
	

	分包工程的
施工范围
	

	分包类型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开竣工时间
	

	应提
交的

资料

清单
	· 1、施工分包合同（4份原件）；
· 2、合同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核验原件），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

· 3、非招标工程应提交经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并加盖注册执业专用章及编制单位公章的预算书原件；　

· 4、建设单位与总承包企业签订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复印件；

· 5、建设单位同意工程分包的证明原件（劳务分包或已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分包的专业工程可不提供）；

· 6、分包工程承包人为外地企业的应提交其资质证书、项目经理（建造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核原件）；

· 7、直接发包的工程，应提供分包工程承包人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复印件（核验原件）

· 8、建筑劳务企业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核验原件）；建筑劳务作业队长的任命书文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 9、施工许可证（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 10、银行出具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信用担保或全额保证金担保。

· 11、其它说明材料。

	申请单位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虚假，受理机关可终止审理；如因虚假材料引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单位承担，与受理机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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